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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級政府律師

蕭艾芬女士

強制性公積金計劃管理局

執行董事 (政策及發展 )

譚偉民先生

列席秘書列席秘書列席秘書列席秘書 ：：：： 總主任 (1)3
楊少紅小姐

列席職員列席職員列席職員列席職員 ：：：： 助理法律顧問 3
馮秀娟小姐

高級主任 (1)4
余寶 小姐

經辦人／部門

I 與政府當局會商與政府當局會商與政府當局會商與政府當局會商

續議事項

立法會CB(1)1985/01-02號文件 — 政府當局就 2002
年 6月 3日會議上
提出的各項事宜

所作的回應

條例草案及有關文件

立法會CB(3)560/01-02號文件 — 條例草案

立法會CB(1)1833/01-02(02)號文件 — 法 律 事 務 部 擬

備 的 條 例 草 案

標 明 修 訂 事 項

文本

檔號：G4/49C(2002)V — 財 經 事 務 局 於

2002年 4月 17日
就 條 例 草 案 發

出 的 立 法 會 參

考資料摘要

立法會LS83/01-02號文件 — 條 例 草 案 的 法

律事務部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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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會CB(1)1792/01-02(01)號文件 — 財 經 事 務 委 員

會 2002年 1月 7
日 會 議 紀 要 的

摘錄 (再次送交
委員 )

立法會CB(1)716/01-02(04)號文件 — 政 府 當 局 為 財

經 事 務 委 員 會

2002年 1月 7日
會 議 提 供 的 討

論文件

委員會進行商議工作 (會議過程索引載於附件附件附件附件A)。

政府當局 2. 政府當局答應就下列事項採取行動或提供資料：

有關免供款期的條文 (草案第 4條——擬議的第 7A條 )

(a) 關於僱主在現行規定下須按比例計算僱員的有

關入息，並將此入息與相應按比例計算的最低

及最高有關入息水平比較的繁複工作，為簡化

此項規定，強制性公積金計劃管理局 (下稱 “積
金局 ”)表示，修訂建議會減少行政工作，並把
出錯機會減至最低。為幫助委員瞭解有關情

況，政府當局會提供示例，說明修訂建議如何

能簡化有關程序。

精簡措施 (草案第 12條——擬議的附表 2及 3)

(b) 委員提及政府當局的建議，即對短於一個月的

糧期，採用劃一的最低 (現時每日 130元將調整
至 160元 )及最高 (每日 650元 )有關入息水平，以
簡化就計算強制性公積金 (下稱 “強積金 ”)供款
的目的而需按比例計算的安排。雖然政府當局

會提供示例，說明修訂建議如何能簡化有關程

序，但一名委員亦提醒政府當局，應在條例草

案通過後，就計算強積金供款的方法加強宣

傳，以幫助市民瞭解有關情況。

強積金計劃成員的年齡分布

(c) 委員從核准受託人向積金局呈交的最新周年報

表中察悉強積金計劃成員的年齡分布。有關 30
歲或以上及 50歲以下成員的年齡分布，一名委
員要求當局進一步細分為兩個組別：第一個是

30歲或以上及 40歲以下的組別，第二個是 40歲
或以上及 50歲以下的組別，並提供該等年齡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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別的有關收入概況。積金局會探討提供所需資

料的可行性。

對消費開支的影響 (草案第 12條——擬議的附表 2)

(d) 委員察悉，若強積金供款的最低有關入息水平

由每月 4,000元調整至 5,000元，強積金供款會於
首年減少不足 1%，或約 1億 4,500萬元，而對消
費開支增幅的影響方面，估計私人消費開支或

本地生產總值在作出調整當年的增幅將少於

0.01個百分點。應一名委員的要求，政府當局
須就最低有關入息水平由每月 5,000元調整至
6,000元的情況提供有關的統計數字。

諮詢工作

(e) 委員察悉，政府當局正就條例草案的條文，要

求香港中華總商會、香港工業總會、香港總商

會及香港中華廠商聯合會提出意見。政府當局

會整理所接獲的意見，並於稍後向委員提供有

關資料。

(f) 一名委員提及勞資雙方對強積金制度的廣泛關

注，並建議當局應就強積金制度日後出現的變

化諮詢勞工顧問委員會。政府當局察悉其建

議，並會加以考慮。

其他關注事項

(g) 一名委員認為，為方便委員參閱，政府當局應

在描述修訂建議的立法會參考資料摘要有關段

落中，指明條例草案中旨在實施該等修訂的對

應擬議條文，並確立為一般做法。

II 其他事項其他事項其他事項其他事項

3. 主席提醒委員，下次會議將於 2002年 6月 12日 (星期
三 )上午 8時 30分舉行，與政府當局繼續進行討論。

4. 議事完畢，會議於上午 10時 30分結束。

立法會秘書處

2002年 7月 18日



附錄附錄附錄附錄A

《《《《 2002年強制性公積金計劃年強制性公積金計劃年強制性公積金計劃年強制性公積金計劃 (修訂修訂修訂修訂 )條例草案》委員會條例草案》委員會條例草案》委員會條例草案》委員會

會議過程會議過程會議過程會議過程

日期日期日期日期：：：： 2002年年年年 6月月月月 11日日日日 (星期二星期二星期二星期二 )
時間時間時間時間：上：上：上：上午午午午 8時時時時 30分分分分
地點地點地點地點：立法會會議廳：立法會會議廳：立法會會議廳：立法會會議廳

時間時間時間時間 發言者發言者發言者發言者 主題主題主題主題 需要採取需要採取需要採取需要採取

行動行動行動行動

000000 -
000205

主席 － 按照立法會參考資料摘要

(檔號： G4/49C(2002)V)所
載課題的次序繼續進行討

論

000205 -
000747

強制性公積金計劃管理

局

(下稱 “積金局 ”)

簡化強制性公積金 (下稱 “強積
金 ”)計劃的行政工作
－ 有關免供款期的條文

－ 每年刊登公告

－ 其他精簡措施

000747 -
001118

主席

余若薇議員

積金局

－ 余議員建議，為方便委員參

閱，政府當局應在描述修訂

建議的立法會參考資料摘

要有關段落中，指明條例草

案中旨在實施該等修訂的

對應擬議條文，並確立為一

般做法。政府當局答應考慮

此項建議

政府當局

001118 -
001734

陳鑑林議員

積金局

精簡措施 (草案第 12條——擬議
的附表 2及 3)
－ 因應陳議員的關注，政府當

局會提供示例，說明其建議

(即對短於一個月的糧期，
採用劃一的最低 (現時每日
130元將調整至 160元 )及最
高 (每日 650元 )有關入息水
平 )如何能簡化就計算強積
金供款的目的而需按比例

計算的安排

－ 陳議員亦提醒政府當局，在

條 例 草 案 通 過 成 為 法 例

後，應就有關的新安排進行

宣傳，以幫助市民瞭解有關

情況

政府當局

政府當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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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時間時間時間 發言者發言者發言者發言者 主題主題主題主題 需要採取需要採取需要採取需要採取

行動行動行動行動

001734 -
001954

胡經昌議員

主席

政府當局

余若薇議員

積金局

有關免供款期的條文 (草案第 4
條——擬議的第 7A條 )
－ 因應胡議員的關注，政府當

局會提供示例，說明關於僱

主在現行規定下須按照比

例計算僱員的有關入息，並

將此入息與相應按比例計

算的最低及最高有關入息

水平比較的繁複工作，如何

得以簡化

政府當局

001954 -
002712

主席

積金局

改善強積金計劃的規管制度

－ 有關簡化向核准受託人所

施加規定的建議 (《強積金
計劃 (一般 )規則》第 62條 )

－ 有關便利各種形式的計劃

重組的建議 (草案第 9條——
擬議的第 34B條 )

－ 有關積金局送達付款通知

的建議 (草案附表第 10條 )
002712 -
003448

李鳳英議員

積金局

主席

－ 按 5%劃一比率就拖欠供款
徵收附加費的阻嚇作用

－ 闡述跟進行動的詳情，包括

欠款人如在有關付款期結

束時仍繼續拖欠供款，積金

局將會對其作出檢控

003448 -
003626

胡經昌議員

積金局

－ 要求繳交拖欠供款及按 5%
劃一比率繳交附加費的付

款通知

003626 -
004236

陳鑑林議員

積金局

－ 註冊計劃重組的形式

004236 -
004621

余若薇議員

積金局

－ 將註冊計劃重組的權力 (草
案 第 9 條 ——擬 議 的 第

34B(5)及 (6)條 )
004621 -
005100

陳鑑林議員

胡經昌議員

積金局

－ 註冊計劃重組後的行政費

用及轉換計劃收費

－ 若計劃成員反對將註冊計

劃重組，積金局將作出的安

排

－ 積金局向委員保證，積金局

在決定應否同意一項重組

建議時，計劃成員的利益會

否獲得充分保障是其中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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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時間時間時間 發言者發言者發言者發言者 主題主題主題主題 需要採取需要採取需要採取需要採取

行動行動行動行動

項主要的考慮因素

005100 -
011547

主席

胡經昌議員

余若薇議員

陳婉嫻議員

積金局

政府當局

有關強積金投資的條文

－ 委員察悉，擬議的修訂旨在

提供較多投資工具選擇，並

撤銷對基金投資一些不必

要的限制

－ 委員雖然明白，有關法例應

提供足夠的靈活性，讓基金

可投資在高質素的產品上

及盡量利用該等產品，但委

員關注到此種做法或會犧

牲了計劃成員的利益，特別

是當計劃成員並不熟悉投

資基金

－ 積金局向委員保證，放寬基

金投資 (例如投資於緊貼指
數 的 集 體 投 資 計 劃 )的 限
制，須得到積金局的預先核

准。政府當局及積金局認

為，擬議修訂已顧及靈活處

理及審慎行事兩方面的需

要

011547 -
012043

主席

積金局

技術修訂

－ 為提高強積金制度的運作

效率和效益而對主體法例

及其附屬法例提出的雜項

修訂

012043 -
013135

主席

政府當局

積金局

政府當局就 2002年 6月 3日會議
上提出的各項事宜所作的回應

( 立 法 會 CB(1)1985/01-02 號 文
件 )
強積金供款的最低及最高有關

入息水平

－ 就業收入中位數及每月就

業收入分布中第 90個百分
值的每月就業收入

－ 月入超過 20,000元的僱員
所享有的額外退休保障

－ 若 最 低 有 關 入 息 水 平 為

4,000、5,000、6,000或 7,000
元，受影響的僱員人數有多

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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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時間時間時間 發言者發言者發言者發言者 主題主題主題主題 需要採取需要採取需要採取需要採取

行動行動行動行動

－ 強積金計劃成員的年齡分

布

013135 -
013435

陳婉嫻議員

積金局

－ 有關 30歲或以上及 50歲以
下成員的年齡分布，陳議員

要求當局進一步細分為兩

個組別：第一個是 30歲或以
上及 40歲以下的組別，第二
個是 40歲或以上及 50歲以
下的組別，並提供該等年齡

組別的有關收入概況。積金

局會諮詢信託業後，探討提

供所需資料的可行性

政府當局

013435 -
013641

陳鑑林議員

積金局

胡經昌議員

－ 強積金計劃成員的年齡分

布

013641 -
014001

主席

積金局

政府當局

－ 臨近退休僱員的累算權益

預測

－ 調低強積金供款對月入介

乎 5,000與 6,000元的有關僱
員構成的影響

014001 -
014232

鄭家富議員

政府當局

－ 應鄭議員的要求，政府當局

會 提 供 較 詳 盡 的 統 計 數

字，說明若強積金供款的最

低有關入息水平由 5,000元
調整至 6,000元，對私人消
費開支及本地生產總值構

成的影響

政府當局

014232 -
014512

主席

積金局

政府當局

加強對計劃成員的保障

－ 因 6個月的時限屆滿而不能
提出檢控的個案

－ 僱主在定罪後仍沒有作出

補救行動的個案

－ 其他條例中有關把 6個月的
檢控時限由執法當局發現

有關罪行後開始計算的條

文

－ 就沒有登記參加強積金計

劃的罪行施加定額罰款的

可行性

－ 法庭在判定罰則水平方面

的酌情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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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時間時間時間 發言者發言者發言者發言者 主題主題主題主題 需要採取需要採取需要採取需要採取

行動行動行動行動

014512 -
014639

陳鑑林議員

積金局

－ 有關沒有登記參加強積金

計劃的個案，積金局所接獲

的投訴

014639 -
014715

楊森議員

積金局

－ 僱員對於被僱主強迫轉為

自僱人士所提出的投訴

014715 -
015048

政府當局

田北俊議員

諮詢工作

－ 政府當局會整理香港中華

總商會、香港工業總會、香

港總商會及香港中華廠商

聯合會就條例草案的條文

提出的意見，並於稍後通知

委員。

－ 田議員提及勞資雙方對強

積金制度的廣泛關注，並建

議當局應就強積金制度日

後出現的變化諮詢勞工顧

問委員會。政府當局察悉其

建議，並會加以考慮。

政府當局

政府當局

015048 -
015107

主席 － 下次會議將於 2002年 6月 12
日上午 8時 30分舉行

－ 總結

註註註註：上述會議過程的錄音帶存放於立法會圖書館：上述會議過程的錄音帶存放於立法會圖書館：上述會議過程的錄音帶存放於立法會圖書館：上述會議過程的錄音帶存放於立法會圖書館

立法會秘書處

2002年 7月 18日


